
 
 

縣立田中高中實驗室環保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壹. 基本資料： 

一、校區建築狀況 

本校建築分布圖如附錄一。 

二、實驗室分布狀況 

本校實驗室全部集中於繁星樓五樓 

1.化學(生物)實驗教室一間 

2.物理(地科)實驗教室一間 

三、現有安全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組織及制度： 

(一)目的 

實驗室中常使用各種有毒之化學藥品及酸鹼液體，並有潛在之物理化學和生物

之危害設備及環境，因此應設法使設備及環境本質安全化。一般而言，事故發生之

原因可規納為下列三種： 

(1) 直接原因：與危害物質或設備接觸。 

(2)間接原因：不安全之環境及不安全之動作。 

(3)基本原因：未經實質之教育訓練。 

為了徹底防止意外事件之發生，除了由基本原因著手，針對實驗室負責人員進

行教育訓練外，對於不安全之環境及動作尤應加以防止，職是之故，安全衛生及毒

化物管理組織之目的即在負責實驗室之安全衛生管理、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執行計

畫、辦理教育訓練以及實施巡視、檢點和定期自動檢查等事項，以防止因意外事故

發生而導致有害物質外洩至空氣、土壤、地表或地下水而引起人體健康或環境之危

害。 

(二)組織體系 

由於每週進出實驗室學生及人員動輒百人，其產生之廢污以及實驗室內安全衛

生環境之提供，有賴此一組織加以規範管理及檢查。本環保安全組織包含學校行政

單位及教學單位，校長負責指揮、監督、而各處室主任為召集人，並由自然科召集

人、各實驗室之負責老師、設備組、實驗教室之管理人員以及技術人員共同組成，

負責實際之操作維護。定期集會主要任務為議決校園環境保護及實驗安全衛生有關

事項，其組成包括下列人員： 

1.校長。 



 
 

2.各處室主任 

3.自然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 

4.各實驗室之負責老師 

5.設備組 

6.實驗教室之管理人員以及技術人員 

7.學校保健室醫護人員或急救人員。 

8.其他（如學校修繕單位）。 



 
 

田中高中環保安全管理組織： 

 

 

 

 

 

 

 

 

 

 

 

 

 

 

 

 

 

 

(三)職責 

學校安全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管理組織之職責，在行政單位方面，主要係站在監

督指揮及支援之角色，在教學單位面則負責推動執行及檢查等管理之角色，因此該

組織之職責包括： 

(4) 釐定污染防治計畫，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5) 訂定實驗室意外事件防止計畫，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6) 規畫督導各單位提出環保安全管理計畫。 

(7) 指揮督導檢點與檢查，並紀錄於環保安全日誌。 

(8) 指揮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 

校長 

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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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會計室 

自然科 

教學研究會 

教務處 

設備組 

教學單位 

（指揮、營運） 



 
 

(9) 規畫實施校內之環保安全訓練。 

(10)督導有關人員進行污染及意外事件之調統計，並提出事故原因分析報告。 

然而實際負責推動環保安全管理之單位為各教學單位，因此各教學單位更應針

對各實驗室之特性訂出其廢污處理及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各實驗室及安全衛生小組

之職責： 

(Ⅰ)實驗室環保小組方面 

1. 調查實驗室各種污染之特性，包括種類、特性及數量。 

2. 擬定實驗室污染物之管理及處理計劃。 

3. 實驗室廢液及廢棄物之分類收集貯存及標示。 

4. 實驗室負責人員有關環保之教育訓練。 

5. 實驗室廢液及廢棄物減量及回收技術之研究開發。 

6. 其他有關防治污染之事宜。 

(Ⅱ)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方面： 

1. 調查實驗室中具有潛在危害之作業環境。 

2. 對於前項作業環境提出改善對策，並以明顯標示公告周知。 

3. 調查實驗室中常用危害性化學物質。 

4. 提供化學藥品安全資料卡管制危害性化學物質。 

5. 訂定完整之危害預防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6. 教導實驗室人員了解各種安全防護設備之性能及使用方法。 

7. 訂定緊急意外事件之處理及處置方式。 

8. 針對實驗室之設施進行檢點檢查、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環境測定。 

9. 提出實驗室事故發生之原因分析及災害防止對策。 

10. 進行實驗室損失控制之研究。 

11. 對於具有潛在危險之作業，訂定標準作業程序工作守則，並公告周知。 

12.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之事宜。 

 



 
 

貳. 危害物質之使用現況： 

一、 種類及數量 

本校實驗室所使用之藥品，種類如為經環保署所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所列之藥

品都經過正常手續向當地環保局申請使用許可證，並製作年報表備查。 

 

參. 現行危害物之管制措施： 

本校於化學(生物)實驗室內另設一間藥品貯存室，存放各種實驗用之有毒化學藥

品，藥品之使用進出均由管理人員掌控管理。 

一、申購： 

按照課程標準所須要之藥品或科展、各項競賽需要，經請購手續向廠商購買取得。 

二、貯存： 

設藥品存放室一間，管制藥品出入，內設定時自動抽風裝置，防止貯存藥品揮發產

生有毒氣體，降低災害危險。 

三、使用： 

按照教學進度，學生實驗課前由管理人員按照課程標準所須器材、藥品事先準備。 

四、廢棄： 

實驗後所產生的廢液由學生分門別類倒入所準備的塑膠容器，破損玻璃集中送資源

回收處理。 

五、廢液貯存： 

本校設有一間廢液貯存室，將各實驗室所收集的廢液集中存放待處理。 

肆. 緊急應變系統： 

一、應變組織架構： 

實驗室之污染防治設施或實驗進行時發生意外或洩漏化學物質時，必須依事先擬定

之緊急應變措施加以處理，因為若不立即採取妥善之應對措施，則可能帶給附進社

區居民及實驗人員安全與健康之威脅。實驗室發生意外事故時，亦屬校園內之緊急

意外事故，應依本校「維護校園安全暨緊急應變處理計畫」，立刻通報本校「危機緊

急應變處理小組」作反應處理，如附錄二。 

 

二、緊急通告與通報程序 

實驗室緊急應變措施之處理過程中，最重要者即是負責協調聯絡管制中心，當緊急

狀況發生時，該管制中心可當成救難指揮中心用。應變組織架構及緊急通告與通報

系統如下： 

 



 
 

 

 

 

 

 

 

 

 

 

 

 

 

 

 

 

 

 

 

三、緊急應變器材 

1.急救箱 2組，各實驗室各有一組。 

2.緊急淋浴裝置 1組，化學(生物)實驗室一組。 

3.沖眼器 1個，化學(生物)實驗室一組。 

4.安全眼鏡 50個。 

5.乾粉滅火器 1支。 

 

四、緊急應變步驟 

1.發生火災時 

實驗室發生火災時，首先應將總電源關掉。如使用瓦斯時，亦應將瓦斯開關關掉，

同時利用至於實驗室內之滅火器撲滅火種，茲將流程圖示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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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眼睛碰到酸液、鹼液時 

實驗時如眼睛碰到酸液或鹼液時，應迅速使用洗眼器沖洗眼部，再送往醫務室治療。

茲將處理流程圖示於下： 

 

 

3.實驗室工作人員接觸化學藥品造成意外時 

實驗室工作人員接觸化學藥品發生意外傷害時，其他工作人員必須馬上報告所屬主

管，並使用手套或其他個人防護設備移開該工作人員，再用水清洗受感染的皮膚並

脫掉可能受污染的衣物。如化學藥品已濺入眼睛時，用洗眼器沖洗眼部，並進行更

進一步的醫藥治療。茲將處理過程圖示於下： 

 

 

 

發生火災時 關掉電源 

關掉瓦斯 

使用滅火器滅火 打一一九電話通

知消防隊 

通知校安中心 

眼部碰到 

酸鹼液時 

洗眼器沖洗

眼部 

至醫務室 

治療 

工作人員接觸化

學藥品發生意外 

其他工作人員 

報告主管 
移開受傷

工作人員 

用水清洗受感染之

皮膚並脫掉可受污

染之衣物 

藥品未濺

入眼睛時 

洗眼器沖洗

眼睛 

藥品濺入眼

睛時 

治療 



 
 

4.實驗室工作人員灼傷時 

實驗工作人員灼傷時，將灼傷部位迅速進入冷水中（不可塗抹任何東西），燙傷部分

佔身體百分之十時，則必立即送醫治療。茲將處理流程圖示於下： 

 

 

五、緊急疏散規畫 

依實驗室所在位置，規畫緊急疏散路線，如圖： 

 

六、急救醫療設施與傷者送醫程序： 

實驗室發生緊急意外事故時，應以傷者急救醫療為第一優先。送醫程序依「學生校

內發生意外事故及一般病症處理要點」規定處理。 

 

伍. 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程序 

本計畫由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灼傷者 灼傷部位浸入冷水中 送醫治療 


